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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安全管理法修正草案
(提報部務會議)

資通安全署

113年1月25日



行政院

院會審查

法案審查

資安法修法期程及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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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月

機關意見回饋

8~9月

6場修法工作坊

公共參與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

臺」徵詢民眾意見

• 9/22~11/20

• 10~11月

16場修法說明會廣徵各

界意見全面檢視

現行法規

數位部
立法院
審議

*各界意見截至112.11.30止
參加人數：1778人
各界意見：691則

凝聚共識

部會協力

專家研議

專家共同

討論及法律

意見書

草案調修



資安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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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01.危害國家資安產品管制

02.專職人員之設置、績效獎勵及

調度支援

03.適任性查核

04.特非人員獎勵及懲處

審查會調修條文

01. CIP定義

02.分級辦法授權項目之文字

03.權限移轉

重點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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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會調修條文(1/3)

5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調修說明

八、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

指維運或提供關鍵基礎

設施全部或一部所依賴

之資通系統，經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

並報經行政院核定者。

八、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指

維運或提供關鍵基礎設施

之全部或一部，經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並

報主管機關核定者。

資安法納管之CIP，以有維運或提供資通系

統者為限，爰酌作文字修正。

【註】相關條文本條第7款：維持現行條文

七、關鍵基礎設施：指實體或虛擬資產、系統或

網路，其功能一旦停止運作或效能降低，對國家

安全、社會公共利益、國民生活或經濟活動有重

大影響之虞，經行政院定期檢視並公布之領域。

➢01.CIP定義(§3)



審查會調修條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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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調修說明

第七條第三項
前二項資通安全責任等級之

區分基準、核定或備查程序、
變更申請、資通安全防護措施
辦理項目、內容、專職人員之
配置與專業條件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七條第一項
主管機關應衡酌公務機關及特定

非公務機關業務之重要性與機敏性、
機關層級、保有或處理之資訊種類、
數量、性質、資通系統之規模及性質
等條件，訂定資通安全責任等級之分
級；其分級基準、等級變更申請、義
務內容、專責人員之設置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現行條文第一項後段規定移列為修
正條文第三項，並就其授權範圍及
內容酌作修正，以資明確。

➢02.分級辦法授權項目之文字(§7)



審查會調修條文(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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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調修說明
第三十二條 主管機關為辦理資通安全整體
防護、國際交流合作及其他資通安全相關
事務，得委託其他公務機關為之。

資安署為辦理國家資通安全防護、演練、
稽核及其他資通安全相關事務，得委託其
他公務機關為之。

公務機關為辦理下列事項，得委任所屬
機關或委託其他公務機關為之：
(一)收受第十四條實施情形。
(二)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十條第四項稽核

事項。
(三)受第十七條第二項事件通報，及第三項

資通安全事件調查、處理及改善報告。
前三項受委任、委託或複委託之公務機

關，不得洩露辦理相關事務過程中所知悉
之秘密。

第六條 主管機關得委任或委託其他

公務機關、法人或團體，辦理資通

安全整體防護、國際交流合作及其

他資通安全相關事務。

前項被委託之公務機關、法人

或團體或被複委託者，不得洩露在

執行或辦理相關事務過程中所獲悉

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之秘密。

一. 考量現行實務運作，未將

權限移轉委託法人或團體

，爰刪除法人或團體。

二. 增列第三項，定明公務機

關為辦理收受第十四條實

施情情、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二十條第四項稽核事

項、受第十七條第二項事

件通報、第三項資通安全

事件調查、處理及改善報

告，得委任或委託辦理之

依據。

➢03.受託者資格類型及權限移轉事項 (§32)



報告大綱

01.危害國家資安產品管制

02.專職人員之設置、績效獎勵及

調度支援

03.適任性查核

04.特非人員獎勵及懲處

審查會調修條文

01.名詞定義增修

02.分級辦法授權項目之文字

03.權限移轉

重點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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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危害國家資安產品管制(1/2)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調修說明

第十一條 公務機關不得下載、安裝或
使用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其自行
或委外營運，提供公眾活動或使用之
場地者，亦同。但因業務需求且無其
他替代方案者，經該機關資通安全長
及其上級機關或監督機關資通安全長
核可，函報主管機關核定後，得以專
案方式使用，並列冊管理。

公務人員獲配之公務用資通訊設備，
不得下載、安裝或使用危害國家資通
安全產品，並應遵守相關法令規範。

前二項有關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
之審查程序、產品情資分享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
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一. 本條新增。

二. 將各機關對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

提升至法律位階，以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三. 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之審查程序、產品情資分

享及其他相關事項於辦法內明定，以符合授權明

確性原則。

(一)為妥適評估產品資安風險，應由該產品產業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業管事項，如實質控制

評估、國安、經貿或法律等影響，而業務權責機關

應積極配合提供相關資訊。例如涉及經貿影響者，

由經濟部等提供相關資訊。

(二)因涉及跨部會權管事項，主管機關就上開授權

辦法，會商經濟部、大陸委員會、法務部、國安單

位、特定產品產業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等相關

機關意見後擬訂，並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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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危害國家資安產品管制(2/2)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調修說明

第二十七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對特定非公務機關下載、安
裝或使用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
得予以限制或禁止；特定非公務
機關自行或委外營運，提供公眾
活動或使用之場地，基於維護資
通安全有必要者，亦同。但因業
務需求且無其他替代方案者，經
該機關資通安全長核可，函報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得
以專案方式使用，並列冊管理。

前項對特定非公務機關限制
或禁止使用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
品之管控措施，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 本條新增。
二 定明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

特定非公務機關下載、安裝或
使用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得
予以限制或禁止；特定非公務
機關自行或委外營運，提供公
眾活動或使用之場地，基於維
護資通安全有必要者，亦同，
但因業務需求且無其他替代方
案者，經該機關資通安全長核
可，函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定後，得以專案方式使用
，並列冊管理。並對特定非公
務機關限制或禁止使用危害國
家資通安全產品之管控措施，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主
管機關備查之規定。



02.專職人員之設置、績效獎勵及調度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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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調修說明

第十八條 公務機關應符合其資
通安全責任等級之要求，設置
資通安全專職人員，辦理資通
安全業務及應變處理；所屬人
員辦理資通安全業務績效優良
者，應予獎勵。

資安署應妥善規劃推動專職
人員之職能訓練，增進其資通
安全專業知能；遇有重大資通
安全事件，資安署得調度各級
機關資通安全人員支援之。

前二項人員獎勵、職能訓練、
調度支援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五條 公務機關所屬
人員對於機關之資通安
全維護績效優良者，應
予獎勵。

前項獎勵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 條次變更。
二 公務機關依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附表

一、附表三、附表五之規定，應設置一定人
數之專職人員辦理資通安全業務，為強化公
務機關之資通安全防護能量，爰將其意旨修
正納入第一項，並針對公務機關所屬人員辦
理資通安全業務績效優良者予以獎勵。

三 因資通安全人員之專業知能，與公務機關資
通安全防護能量有密切關係，為強化並提升
公務機關專職人員之職能，爰增列第二項，
並明定重大資安事件，資安署得調度人員支
援之規定，以資安聯防概念，強化重大資通
安全事件之因應能力，同時透過實戰訓練，
快速累積人員經驗及提昇應處能力。

四 現行條文第二項配合修正條文第一項及第二
項，增列授權項目，並移列為第三項。



03.適任性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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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調修說明
第十九條 公務機關於必要時，得對所
屬資通安全專職人員之適任性進行查核。

主管機關得於資通安全人員任用考試
榜示後，對錄取人員之適任性進行查核。

拒絕查核或前二項查核結果經用人機
關認定未通過者，不得辦理涉及國家機
密、軍事機密及國防秘密之資通安全業
務。

前項人員職務得由用人機關基於內部
管理及業務運作需要，依法進行調整。

第一項及第二項查核紀錄，由用人機
關依相關規定保密處理，並妥為保管，
不得移作他用；違反者，視情節予以議
處。

有關查核權責機關、應受查核人員、
查核程序、內容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一 本條新增。
二 考量公務機關之資通安全專職人員，

其辦理資通安全業務可能觸及國家機
密、軍事機密及國防秘密，有予以查
核之必要。所稱必要時，係指經機關
綜合業務屬性、人員實際情形予以審
認，是以現職人員及考試錄取人員均
為得查核對象範圍，並明定拒絕查核
或查核未通過之法律效果，爰規定第
一項至第四項。

三 查核紀錄涉及受查核者之個人資料，
用人機關應注意相關保密及保管措施
，爰規定第五項。

四 查核適用對象、程序、內容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於辦法內明定，以符合授權
明確性原則，爰規定第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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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特非人員獎勵及懲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調修說明

第二十六條 特定非公務機關對於

所屬人員之資通安全維護績效優良

者，應予獎勵。

一.本條新增。

二.為促進特定非公務機關所屬人員對於

資通安全工作之重視與投入，該等人

員於踐行本法要求事項成果優良或卓

越時，應予獎勵。

第二十八條第三項

特定非公務機關所屬人員未依

本法規定辦理，情節重大者，依機

關規定予以懲處。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二.配合新增特定非公務機關對於所屬人

員之獎勵，比照公務員規定，對未遵

守本法規定者，由機關予以懲處，爰

增列第三項。



資安是持續精進的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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